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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制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中对《法理
学》教学的要求，结合教学实际调整出《法理学原论》的基本内容。
所谓&ldquo;原论&rdquo;主要是&ldquo;基础之论&rdquo;的意思，并有&ldquo;原本之论&rdquo;&ldquo;
原初之论&rdquo;&ldquo;原来之论&rdquo;&ldquo;原始之论&rdquo;之意。
　　《法理学原论》就是该项&ldquo;精品课程&rdquo;建设的成果之一。
《法理学原论》虽然没有把其他法理学内容，如法的价值论、法的本质论、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
论、法律运作论、法律解释及其方法论等纳人其中，但是，却为这些更加理性、更加抽象、更为深刻
的内容铺垫了具有专业特色的理论基础；也为下一步深化法理学教学研究铺就了坦途。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理学原论>>

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编 法的概念论&mdash;&mdash;概念中的法和法律第一章 法和法律第一节 法和法律的概念第
二节 禁忌与习惯第三节 习惯、习惯法、民间法和民间行为规范第四节 国家法律的特征第二章 法律规
范的构成第一节 法律规范及其要素第二节 法律概念第三节 法律原则第四节 法律规则第三章 法律渊源
及法律效力第一节 法律渊源第二节 法律的效力层次与效力范围第三节 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范化与系
统化第四章 法律体系与法的宏观分类第一节 法律体系与法律部门第二节 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第三节 
法的宏观分类第五章 国际法制第一节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第二节 国际法发展概述第三节 国际法的
特性第四节 全球化与国际法制第二编 法律关系论&mdash;&mdash;项实生活中的法第六章 法的作用第
一节 法的作用概述第二节 法的规范作用第三节 法的社会作用第四节 法律作用的局限性第七章 法律关
系第一节 法律关系概述第二节 法律关系的主体与客体第三节 法律关系的内容第八章 法律事实第一节 
法律事实的概念及其特征第二节 法律行为第三节 法律行为及其分类第四节 法律事实与法律关系第九
章 法律责任第一节 守法与违法第二节 法律责任第三节 归责与免责第四节 法律制裁第十章 法律程序第
一节 法律程序释义第二节 法律程序的功能和价值第三节 程序正当与实体保障第三编 法律的发展
论&mdash;&mdash;社会变迁中的法和法律第十一章 法律的历史与发展第一节 法律的形成第二节 法律
的历史类型第三节 近现代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第十二章 西方两大法系第一节 法系的概念第二节 西方
两大法系的成因第三节 两大法系的特点及对世界的影响第十三章 中华法系第一节 中华法系的成因第
二节 中华法系的发展与衰落第三节 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第十四章 法律现代化的必要进程第一节 法律
的继承第二节 法律的移植第三节 法律的改革第十五章 法制与法治第一节 问题的源起第二节 法
制&mdash;&mdash;法律之机制第三节 法治&mdash;&mdash;&ldquo;自然&rdquo;之规治第四节 现代法治
与法制的建设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理学原论>>

章节摘录

　　（一）传统的村规民约与现代型村规民约的主要区别　　1 产生方面　　民间存在的传统的村规
民约是基层群众在长期的生产或生活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行为规范，是自然进化的结果，而非某一组织
创制的结果；而现代形式的村规民约则是在国家法律、政策的指导下，由人们自己及其民间组织依据
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所创制的行为规范。
如1998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
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
议或者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
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
　　可见，现代型村规民约一般指由村民会议制定，经基层人民政府备案的，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
育、自我服务的行为规范，因此对其必须依法制定和修改；同时，其中所规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
律、法规及政策等相抵触。
　　2 确定性方面　　现代形式的村规民约很多都是参照国家法律的立法技术制定的，因此具有较高
的系统性、规范性，规范内容也易于辨识；传统的村规民约则要简单一些，由于它是纯粹自然生成的
规范体系，因此较之现代形式的村规民约似乎更多了一些盲目性和自发性。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规定：驻在农村的机关、团体、部队、
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的人员，不属于村办的集体所有制单位的人员，都应当遵守有关村规民约
。
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讨论和处理同这些单位有关的问题，应当与他们协商解
决。
可见，现代型村规民约是相关者解决冲突和纠纷的正式依据。
　　3 内容和效力方面　　传统村规民约的内容和效力主要来源于传统文化，而非国家的权威；现代
形式的村规民约由于是在国家机关或基层政权机构的直接指导和监督下制定的，因此无论在具体内容
上还是效力来源上都会受到国家或多或少的影响。
当然，这种区别是相对的，在现实生活中，两者很多时候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相互之间的影响和作用有时是积极的，有时又是消极的，情况较为复杂。
　　（二）少数民族地区和非少数民族地区的村规民约　　少数民族地区和非少数民族地区的村规民
约之间也存在着相同点和不同点。
相同点主要体现在村规民约与国家法的区别上，如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现代型村规民约，除了受上级自
治机关自治权的保障外，与其他村规民约并无异议。
而不同点可以集中地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即少数民族地区的村规民约较之非少数民族地区的村规民
约具有更多的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和宗教特色等。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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